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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司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特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华

投资”）共计持有公司股份 250,258,38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87%；累计质押

股份数量为 198,000,000 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数量比例 79.12%；本次被司法

冻结的股份数量为 9,516,329 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数量比例 3.8%。  

 

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通过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系统查询，获悉公司控股股东特华投资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

股票存在被冻结的情况，经公司向控股股东特华投资核实，其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

权由于为他人提供担保原因被冻结，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股份被冻结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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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被冻结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累计被冻 

结数量 合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合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特华投资 250,258,383 11.87% 9,516,329 3.80% 0.45% 

广州特华 35,741,674 1.69% - - - 

李光荣 83,333,333 3.95% - - - 



合计 369,333,390 17.51% 9,516,329 3.80% 0.45% 

 

三、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控股股东特华投资本次司法冻结事项因为深圳市精英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深圳精英”）借款提供担保，深圳精英与其债权人耿永军产生了合同纠纷，特华

投资作为担保方，承担了连带担保责任，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法院将特华投资

所持有的本公司 9,516,329 股份采取了冻结措施，目前深圳精英正在积极与其债权

人协商解决。 

控股股东特华投资本次司法冻结事项未对公司的正常运行和经营管理造成影

响，不会使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公司将继续关注上述事项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要求，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0月 10日 


